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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普特”、“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

负责杰普特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

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杰普特签订《保荐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

回访等方式，了解杰普特业务情况，对

杰普特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2022 年度杰普特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

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 年度杰普特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情况。 



2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杰普特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

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杰普特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

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

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保荐机构对杰普特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杰普特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

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营。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保荐机构督促杰普特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

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

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杰普特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 年度，杰普特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2022 年度，杰普特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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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

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

作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

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

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

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

其他情形。 

2022 年度，杰普特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

场检查工作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

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

专项现场核查；（一）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

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

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

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下降 50%以上；（七）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2 年度，杰普特不存在需要进行专

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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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 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的风险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逆全球化贸易主义进一步蔓延，部分国

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我国部分产业发展受到一定冲击。集成电路行业具有典型

的全球化分工合作特点，若国际贸易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各国与各地区间贸

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则可能对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

游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造成产业链上下游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可能对

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二） 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激光相关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企业需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迭代维持或提升产

品性能和技术水平，公司存在因技术升级迭代速度缓于产业发展速度而导致产品

竞争力降低的风险。 

（三） 研发失败风险 

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公司在根据市场和客户

需求进行新产品研发时，存在因未能正确理解行业及相关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或

无法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领域取得进步而导致研发失败的风险。 

（四） 技术未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等风险 

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从技术到应用需要较多的实施经验，公司研发

的技术存在因稳定性差、应用难度大、成本高昂、与下游客户需求不匹配等因素

而导致不能形成产品或实现产业化的风险。 

（五） 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存在大客户依赖的风险 

由于下游行业竞争激烈，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技术更新换代的等因素导致大

客户需求不断变化提升，如果大客户未来因选择其他供应商等原因减少对公司产

品的采购量，可能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销售收入、毛利率和净利润等指标构成较

大不利影响。 

（六） 人才流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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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相关技术发展的核心，由于公司目前整

体规模偏小，公司存在因人才流失而导致技术发展放缓的风险。 

（七） 应收账款净额增加及周转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 2021 年末、2022 年末的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30,104.85 万元、37,736.48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8.39%和 22.62%，应收账款净额增加；2021 年、

2022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52%、3.46%，公司存在因客户应收账款违约

（包括客户故意拖欠应付款项、客户经营业绩不佳无力清偿情况等）而导致公司

款项无法收回、产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八） 海雷公司订单波动风险 

海雷公司（Hylax Technology Pte Ltd.）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海雷公司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激光加工解决方案，因此单一类别装备产品订单取决

于对应客户的需求，而客户对于单一类别产品的需求在各年波动较大，导致海雷

公司定制化的装备产品订单在各年存在波动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173,309,632.57 1,199,378,769.14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71,406.02 91,270,026.77 -1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27,553.11 65,059,657.31 -1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21,296.16 -162,333,297.05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31,859,778.43 1,726,901,131.55 6.08 

总资产 2,444,436,006.45 2,302,117,514.72 6.18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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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99 -17.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99 -17.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58 0.70 -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5.50 减少 1.1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7 3.92 减少 0.85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4.15 11.98 增加 2.17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330.96 万元，同比下降 2.17%，主要是公

司受下游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疲软以及供应链不稳定影响，发展速度有所减缓，并

且公司实施战略收缩，缩减低毛利连续光激光器的销售规模，导致本期收入较上

期略有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67.14 万元，同比下降

1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412.76 万元，同

比下降 16.80%，主要由于营业收入下降，同时公司加大了技术研发以及市场开

拓的投入，研发费用与销售费用增幅较大。另外 2022 年外币汇率变动导致本年

财务费用增加。综上，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度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 6,501.20 万元，主

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244,443.60 万元，较期初增长 6.1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3,185.98 万元，较期初增长 6.08%。总资产增长主要是应

收款项增加，在手订单及存货增加所致；净资产余额增长主要是 2022 年经营积

累增长、限制性股票激励归属所致。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17.17%、稀释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17.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17.14%，主要是 2022 年公司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7 
 

综上，公司 2022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自成立以来，公司在专业技术团队的带领以及完善的管理体制的保障下，逐

步在公司战略布局、技术研发投入、产品矩阵构建、外部市场竞争力积累等方面

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体系，从而形成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较强的专业人才优势、技术研发优势、产品

结构优势、客户资源优势，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22 年度，公司继续深

耕激光器以及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光电相关器件精密检测及微加工的智

能装备领域， 在该领域持续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 持续保持原有竞争优势。

同时，公司产品下游应用在锂电、光伏领域取得突破，未来将持续为锂电和光伏

行业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加工效果更佳的国产激光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公司 2022 年度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 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公司 2022 年研发投入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主要由于新增光伏、动力电池以

及扩展现实（XR）领域激光加工以及光学检测设备研发项目，整体研发项目增

加。公司 2022 年投入研发费用 16,605.48 万元，较 2021 年的 14,369.32 万元增加

2,236.16 万元，同比增长 15.56%。 

（二）研发进度 

2022 年度，公司各在研项目如期开展，并取得相应的研发成果。 

2022 年度，公司共申请知识产权 53 项，共授权知识产权 78 项。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授权知识产权 500 项，其中发明专利 79 项；实用新型

专利 248 项；外观设计专利 37 项；软件著作权 115 项，PCT 专利 21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无。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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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2,138,127.31 元，

其中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余额人民币 2,138,127.31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337080100100686910 活期存款 -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9100078801000000773 活期存款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20000030960300031288016 活期存款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631519345 活期存款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741973024981 活期存款 - 

753672851199 活期存款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仲恺支行 
683472525826 活期存款 2,138,127.31 

合  计 2,138,127.31 

公司 2022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黄治家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 
19,853,220 6,335,414 21.16% 6.75% 

黄淮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
3,249,999 -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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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人、董事 

刘健 董事、总经理 3,744,260 711,932 3.99% 0.76% 

CHENG XUEPING

（成学平） 
董事、副总经理 8,000  3,792,799 0.01% 4.04% 

赵崇光 董事、制造总监 -  474,100 - 0.51% 

张驰 董事 - - - - 

王建新 独立董事 - - - - 

张嶂 独立董事 - - - - 

孙云旭 独立董事 - - - - 

徐盼庞博 监事会主席 -  150,210 - 0.16% 

陈红艳 监事 - - - - 

朱江杰 监事 -  150,210 - 0.16% 

吴检柯 
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  79,799 - 0.09% 

杨浪先 财务总监 -  699,415 - 0.75% 

刘猛 研发总监 -  758,873 - 0.81% 

刘明 技术支持总监 -  474,100 - 0.51% 

合计 26,855,479 13,626,852 28.63% 14.52% 

注 1：原独立董事何祚文、卢明、陈彬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期满离任；原监事张杨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期满离任，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离任人员均不持有公司股份； 

注 2：以上间接持股情况的计算方式为直接股东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乘以上述人员持有的

直接股东合伙企业份额。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

押、冻结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

均不存在减持情形；上述自然人不存在违反减持承诺的情形。 

十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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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石一杰                                  张志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